
关于印发《对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（试行）〉

医药类院校部分评估指标的调整说明》的通知 

 
教高司函[2004]209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

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

平评估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〉》（教高厅[2004]21 号）精神，现将对

医药类院校部分评估指标的调整说明印发试行。请各地教育行政部门

转发本地区有关高等学校。 

 

附件：对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（试行）》医药

类院校部分评估指标的调整说明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



附  件 

 
对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（试行）》 

医药类院校部分评估指标的调整说明 
 

一、师资队伍 

2.1  师资队伍数量与结构 

①观测点“生师比”的 A 级标准改为≤9：1 

②A 级标准数据采集为医学门类各专业学生与医学门类各学科

教师并包含附属医院（直属）具有医师职称系列全部人员的 15%的比

例，原有的临床教师编制不再重复计算；非直属附属医院教师按聘请

校外教师折算原则——不超过全校教师四分之一统计。 

C 级标准按原方案标准核算。 

二、教学条件与利用 

3.1  教学基本设施 

观测点“实验室、实习基地状况”包括对附属医院（含非直属）

和预防医学教学基地的考察。该项观测点的参考权重改为 0.6，本二

级指标的其他 3 个观测点权重各调整为 0.1。 

生均床位数（含牙科治疗椅）为：A 级标准≥1.0 张，0.5 张≤C

级标准≤0.7 张。生均床位的学生数为医学类专业本专科学生的自然

数，床位数（含牙科治疗椅）为近三年医院向卫生部门呈报的年终统

计报表的床位数平均值。 

注： 

1.对综合大学医学院的教学评估，须考察以上两个二级指标； 

2.非直属附属医院指经行政部门批准、可完成临床教学全过程

的教学医院。 

 


